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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宪法五十年发展的启示 

阅读次数：  1393 
许崇德 

（一）现行宪法是我国历史上最好的宪法  

从中国历史看，旧中国的宪法当然都不能与现行宪法相比拟的。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当然也是不能同现行宪法相比的。

1954年宪法是一部好的宪法。我国基本的社会制度、国家制度以至于宪法的结构，从今天来看，基础都是由1954年宪法奠定了的。现行宪法也以1954
年宪法作为修宪的基础。但即使如此，1954年宪法也不能同现行宪法相比。这是因为30年的社会发展和经验积累更丰富了。时代有了极大进步，反映客

观实际的宪法当然也有了很大差别。有很大发展。所以现行宪法大大超过了1954年宪法。发展有哪些主要内容？现举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发展为例：  

第一，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一步完善了。（1）废除事实上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2）全国人大常委会成员不兼职（十届后设专职

常委）；（3）设置中央军委；（4）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设国务委员；（5）县以上设人大常委会；（6）把直接选举扩大到县；（7）政社分开，恢

复乡的建制，等。  

第二，依法治国。宪法第5条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1999年宪法修正案增加

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这是因为，1）一般的法律只是相应地规范国家生活的具体方面，而宪法则是规定全面的、重大的社会事务和国家事务。

2）宪法和法律都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表现。而宪法所体现的是党的最重要的主张和人民的最根本的意志。3）宪法规定的是国家最根本的制

度，如果宪法受到了损害，那无异是动摇了国家的根基。因此，依法治国首先应是依宪治国。---这显然是以前宪法的发展。  

第三，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发展。有（1）对人身自由权、住宅不受侵犯权的保护，（第37、第39条：）增加“禁止性规定”；（2）第38条：

增“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权（3）残废军人、烈属、军属、盲聋哑及其他残疾公民、还有老人等的保护。、（4）与前宪相比，法律保障完备了，物质保

障更充分了。  

第四， 1993年宪法修正案增加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这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

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制度，同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历史上形成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

合作关系是分不开的。我国实行的政党制度，与西方实行的政党制度根本不同。  

第五，统一国家方面：A.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B.在反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提上有发展。C.此
外，为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宪法第31条体现了“一国两制”的方针，促进和保证了国家的和平统一  

第六，基层民主制度。宪法第111条规定，城市和农村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

务。宪法第16条、第17条规定：“国有企业依照法律规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和其他形式，实行民主管理。”“集体经济组织实行民主管理，依法选举

和罢免管理人员，决定经营管理的重大问题。”  

宪法的这些规定，反映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要求，体现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也是超越以前宪法的表现。  

（二）关于制宪、修宪工作的3点经验  

1.指导思想正确与否，决定着宪法的完善性  

历史证明，我国的1954年宪法以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因此在当时的条件下，这部宪法是完善的。1975年宪法以“四个存在”和“阶级

斗争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为指导，1978年宪法以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为指导思想，因此这两部宪法很不完

善。现行宪法以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因此它是一部好宪法。  

2.坚持党的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是宪法具有生命力的源泉  

现行宪法就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产生的。1980年，由于当时还在生效中的宪法已经不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因此，中共中央于9月6日向第五届全国

人大第三次会议及时地提出《关于修改宪法和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建议》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委员会名单草案。全国人大接受党的建议，作出

了相应的决议，组成了宪法修改委员会，并于9月15日开始修宪工作。  

1981年7月，中共中央同意彭真同志写给党中央的报告：拟按照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修改宪法。这

次修宪的总的指导思想是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提出了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宪法修改中，草拟出来的每一次稿子都报送中央，中央书记处曾经对草案

稿讨论了8次，政治局也曾讨论过两次。总之，整个修宪过程，从工作启动，直至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宪法，始终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  

同时，现行宪法又是在群众的积极参与下产生的。当年宪法修改委员会曾经一再强调：“宪法是大家修改，大家制定，大家遵守的。这是中国人民的

大事，要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集思广益 ” 。从1980年9月至1982年11月，宪法修改委员会共举行5次会议。每次会议有时持续10多天。会议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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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扬民主，一百多委员畅所欲言，讨论十分热烈。在会外，宪法修改委员会曾多次邀请各条战线上的实际工作者、各类专家、学者进行座谈，听取意见。

宪法草案的初稿和历次讨论稿，曾多次分送中央各部门、各国家机关、人民政协、各党派、团体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武装部队，广泛征集意见。

1982年4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宪法草案，开展了历时4个月之久的全民讨论。宪法修改委员会收到了大量的群众建议和意见，并据此对宪法草案

进行了反复的修改。宪法草案在11月26日提交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又经3000代表分组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后，方才于12日4日投票表决通过。  

现行宪法颁布20年以来，经历了1988年、1993年、1999年3次部分内容的修正。每次修正同样贯彻了党的领导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原则。以1999
年的修宪工作为例，这次修宪先在党内成立以李鹏同志为首的修宪领导小组，修宪的内容都是党的十五大提出并确定了的方针和原则，从而完全是党的主

张。1998年12月8日，领导小组将修宪的初步意见分发给中央各部门、各地方党委和其他有关单位征询意见。12月21日，江泽民同志召开党外人士座谈

会，听取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的意见。修宪小组又在李鹏同志主持下，于1999年1月22日和24日分别召开了各类专家、学者的座谈会，广泛

听取意见。中共中央的修宪建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后，全体常委又经过认真的讨论，才形成宪法修正案的草案。3月9日，修正案草案由人大常委会

向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提出，又经过与会的全体代表认真讨论，才正式通过了第12至第17条宪法修正案。  

以上的事实表明，在党的直接领导和群众的广泛参与下产生和发展的宪法，必然是反映了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  

3.既要坚持宪法的相对稳定，又要保证宪法内容的与时俱进。  

我国宪法是稳定的，但随着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宪法又应该是发展的。我国宪法的发展有过三种形式，一是系统的、全面的修改宪法，二是以

宪法修正案的方式对宪法的部分内容进行修改，三是在必要的时候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宪法解释。回顾历史，通过修正案的方式对宪法进行部分修改是

较好的形式，它既能保持宪法的稳定性，又能保持宪法的适应性。当然，今后如果能够适当地行使宪法解释的职权，这将是十分适宜的。  

（三）必须从制度上确保宪法的贯彻实施。  

我国宪法在全国基本上是得到实施的。我国的基本制度，如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民主集中集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民族区域自

治制度、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制度，以及我国的各级、各类国家机关的组织、行使的职权、工作程序等等，都是依据宪法、遵守宪法的规定的。有人说，

我们的宪法没有实施，这种看法与事实不相符合。 

但另一方面也还必须看到，我国宪法的实施以及与之相关的一些制度，确实尚不完备。这一点，也是不应回避的。 

不完备的表现：一是我国宪法不进入诉讼领域。本来，宪法是法，应该运用来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但我国在实际生活中，宪法在诉讼中并不被适

用。早在1955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在给新疆高级人民法院的复函中就已指出：“不宜援引宪法作论罪科刑的依据”。1986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又在

给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制作法律文书如何引用法律规范性文件的批覆》中，把宪法排除在外，使宪法不在制作法律文书时可以引用的法律

规范性文件之列。这样，我国宪法就在诉讼领域里从来没有被适用过。  

表现之二是：我国尚缺乏行之有效的宪法保障制度。建立宪法保障制度的必要性，可以从历史上得到启示。我国的第一部宪法1954年宪法是部好宪

法，毛泽东亲自主持并参与制定，并曾在多次会议上强调：“宪法必须实行”。例如毛泽东1954年6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0次会议上就说过：

“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首先在座的各位要实行。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 刘少奇在宪法草案报告中也曾

强调：中共党员必须在遵守宪法中起模范作用。他说：“宪法给了我们一个有力的武器，使我们能够有效地为消灭这些(违宪)现象而斗争”。领导人的讲

话固然极其明确、有力，但当时只在宪法里写了一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宪法的实施”，而没有努力去建立必要的具体制度和完善的宪法保障机制。

后来的事实表明，如果没有制度予以保障，那末，法典写得再美妙，亦属徒然。1954年宪法公布后大约3年内，宪法的实施虽然比较顺利。但这是出于对

宪法尊重的理念，并不是由于有健全的机制予以监督保障的结果。因此后来一经风浪，就挡不住了，宪法也就不是“有力的武器” 了。这是历史的悲

剧。 

现行宪法吸取了28年来的经验教训，在规定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宪法监督职权的同时，又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以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由于常

委会是经常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这样就弥补了因为全国人大每年只举行一次会议、会期又不长，从而不可能对宪法实施进行经常性监督的不足。同时，

1982年12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37条规定：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的工作之一

是：“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交付的被认为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的命令、指示和规

章，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的决定、命令和规章，提出报

告”。这个规定应是有助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的。  

2000年3月15日，第九庙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该法第90条规定：  

“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

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分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

进行审查、提出意见。”  

“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

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进行研究，必要时，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  

《立法法》第91条规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在审查中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

意见；也可以由法律委员会与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召开联合审查会议，要求制定机关到会说明情况，再向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制定机关应当在两个

月内研究提出是否修改的意见，并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反馈。”第91条第2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和有

关的专门委员会审查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而制定机关不予修改的，可以向委员长会议提出书面审查意

见和予以撤销的议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决定。”  

上述的条款表明：立法法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行使违宪审查权时应遵循的程序，明确了谁可以向

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的要求以及常委会在接受审查要求后应该怎样处理的一系列程序问题。这是进步。但立法法没有涉及对于政治行为的合宪性审查，而

仅仅限于对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并且，即使是对规范性文件，亦只限于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审查。而没有对法律的审查作出

规定。这是不足之处。  

2001年6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就山东齐玉苓诉陈晓琪等侵犯了宪法规定的受教育权一案所作司法解释,引起了普遍关注。有人因此设想，中国应实



行由最高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的制度。也有人主张建立宪法法院，或者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立宪法监督委员会等，气氛热烈。  

胡锦涛2002年12月4日讲话中说：“要抓紧研究和健全宪法监督机制，进一步明确宪法监督程序”。这说明中央已意识到建立宪法监督机制的重要

性。但同时也说明了迄今为止，这个问题至少尚没有得到解决如果不遵守不执行，是否就是违宪？但是什么呌违宪？具备怎样的具体条件就是构成了违

宪？  

以上是对我国行宪50年来的几点经验体会。从目前来看，建立、完善宪法实施的保障制度，乃当务之急。50年来，在宪法问题上我门走过了一条曲

折的道路，当前的形势，应该说“前途光明”。证据何在？  

胡锦涛主席2003年3月18日在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讲话：“我深知，担任国家主席这一崇高的职务，侠命光荣，责任重大。我一定忠诚地

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恪尽职守，勤勉工作，竭诚为国家和人民服务，不辜负各位代表和全国各族人民的重托。”  

吴邦国委员长2003年3月18日在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讲话：“我们深感责任重大。我们将同全体代表一道，以对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的

精神，忠实模范地遵守宪法，尽心尽力地做好工作，竭诚为祖国、为人民服务，决不辜负全国各族人民的期望。”  

文章来源：中国宪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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